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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承辦人：江思全
電話：037-559580
傳真：037-377316
電子信箱：chris227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102231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1D1094504 (111D141287_111D2072990-01.PDF)

主旨：轉行政院函以，為端正公務紀律，並落實憲法法庭111年

憲判字第9號判決（以下簡稱本判決）意旨，各機關應依

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等規定，辦理違失人

員懲處事宜，且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1年11月21日院授人培字第111302949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落實本判決意旨，並避免同時或先後進行懲處與懲戒兩

種程序，各機關針對人員違失行為，請依下列原則處置：

(一)行政懲處為主：

１、機關對於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情事，應秉持「及時」、

「落實行政懲處」及「首長負責」之原則，於事發後

儘速完成行政調查，並依考績法、公務員服務法、行

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

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，辦理違失人員懲處事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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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踐行正當法律程序，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

之機會，以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。

(二)至下列2種情形，則依現行方式處置：

１、公務人員涉酒後駕車者：依刑法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
條例及「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

則」等相關法令有其應負之法律責任；又上開原則之

酒駕懲處、懲戒態樣已臻明確，如有違反，機關得視

違失情節及態樣，予以行政懲處或移付懲戒。

２、公務人員違失情節重大，有依懲戒法免除職務、撤職

或休職之虞者，主管機關得移付懲戒並依該法第5條第

3項先行停止其職務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所屬機關學校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（企劃科）、本府人事處（人力科）、本府人事處（考訓科）、本府

人事處（給與科）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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